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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申请材料清单

	1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申请表；
2.获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执业医师名录（含相关培训考核合格文件）；
3.药学部门负责人职称证书及培训考核合格文件；
4.成立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文件；
5.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安全储存设施情况及管理制度目录； 6.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专用账册、医院处方笺。

	2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医疗机构地址）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3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采购人员）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3.采购员任免职文件及联系方式。

	4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处方权医师）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3.获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执业医师名录（含相关培训考核合格文件）。

	5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医疗机构公章）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6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医疗管理部门负责人）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3.变更事项后成立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文件。

	7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8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医疗机构名称）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9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许可
（变更药学部门负责人）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
3.变更事项后成立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文件；
4.药学部门负责人职称证书及培训考核合格文件。

	10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印鉴卡遗失或损毁补办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遗失或损毁补办申请表

	11
	医疗广告审查
	1.《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
2.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12
	医疗广告注销
	1.《医疗广告注销申请书》；
2.《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原件。

	13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遗失或损毁补办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遗失或损毁补办申请表》

	14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1．《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申请表》； 
2．《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表）》（报批版）。

	15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申请表》；
2.《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表）》。

	16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1．《放射诊疗许可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3.《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许可决定书》(原件或复印件，本级许可的不再提供)；
4．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情况一览表；
5．放射防护及质量控制管理制度目录；
6.改变管理层级时，还需提供原《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17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注销）
	1.《放射诊疗许可注销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18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变更机构名称）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19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变更负责人）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同级许可不需提供）。

	20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变更地址）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
4.新增地址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决定书（原件或复印件，同级许可不需提供）

	21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变更项目）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项目竣工验收决定书（原件或复印件）。

	22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变更设备）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许可决定书（原件或复印件，同级许可不再提供）；
4.和变更设备相关的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表及任职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注：减少设备的提交设备处置情况，无须提供3、4项材料。

	23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校验）
	1．《放射诊疗许可校验申请表》；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放射诊疗设备、人员清单及变动情况；
4．所有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报告、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汇总表和教育培训情况；
5.设备性能和防护检测报告；
6．本校验周期内放射防护与质量控制管理情况总结；
7．放射事件发生与处理情况。

	24
	放射诊疗许可证
遗失或损毁补办
	《放射诊疗许可证补发申请表》

	25
	医师执业注册
（首次注册）
	1.《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与《医师资格证书》同底版照片3张。

	26
	医师执业注册
（超期注册）
	1.《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与《医师资格证书》同底版照片3张；
4.特殊情况：
  ①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后2年内未注册的、中止医师执业活动2年以上的、《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的，还须提交由三级医疗机构出具的连续6个月以上的医师执业培训及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②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的申请者，还需提供相关材料。

	27
	医师执业注册
（助理升执业）
	1.《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与《医师资格证书》同底版照片3张；
4.执业助理医师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后申请换发新证的，还须提交原《医师执业证书》（由注册机关收回）。

	28
	医师执业注册
（变更执业地点）
	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29
	医师执业注册
（军队变入地方）
	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军队出具的变更材料显示已收回的不再提供）；
3.军队出具的变更材料；
4.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3张。

	30
	医师执业注册
（变更执业范围）
	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以下材料中的任何一种：
①同一类别其他专业高一层次学历证书及原学历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②同一类别其他专业经三级医疗机构系统培训或专业进修合计满2年的考核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31
	医师执业注册
（多机构备案）
	1.《医师多机构备案申请表》一式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3.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32
	医师执业注册
（离职备案）
	1.《医师离职备案报告表》一式2份；
2.《离职备案医师情况汇总表》（同时备案多人时提供）。

	33
	医师执业注册
（注销）
	1.《医师注销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
3.注销注册原因的相应材料；
4.《医师注销注册情况汇总表》（同时注销多人时提供）。

	34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
	1.《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申请书》一式2份；
2.邀请或聘用单位聘用书以及协议书；
3.经过公正的外国医师的学位证书；
4.经过公正的外国行医执照；
5.外国医师的健康证明；
6.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35
	台湾医师来内地短期执业许可
	1.《台湾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申请表》； 
2.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 
3.台湾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复印件； 
4.台湾永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5.近3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原件； 
6.无刑事犯罪的证明原件； 
7.大陆聘用医疗机构与台湾医师签订的协议书原件；
8.近6个月内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36
	香港医师来内地短期执业许可
	1.《香港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申请表》；
2.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
3.香港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复印件；
4.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5.近3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原件；
6.无刑事犯罪的证明原件； 
7.大陆聘用医疗机构与香港医师签订的协议书原件； 
8.近6个月内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37
	澳门医师来内地短期执业许可
	1.《澳门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申请表》； 
2.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 
3.澳门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复印件； 
4.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5.近3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原件； 
6.无刑事犯罪的证明原件； 
7.大陆聘用医疗机构与澳门医师签订的协议书原件； 
8.近6个月内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38
	港澳台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遗失或损毁补办
	1.《港澳台医师来内地短期执业证书补发申请表》； 
2.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的遗失声明或损毁证书。

	39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
	1.《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专业备案表》一式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4.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40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1.《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书或者租赁合同；
3.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4.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具体内容现场核查）；
5.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6.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7.基础医疗设备和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及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8.有放射诊疗设备和核医学建设项目的提交竣工验收许可决定书；
9.法人证书复印件。

	41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如：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应提供所在地编制管理部门或上级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批准文件；社会举办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上级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批准文件或者变更名称后的法人证书复印件）。 

	42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书或者租赁合同； 
4.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5.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6.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7.基础医疗设备和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及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8.有放射诊疗设备和核医学项目的，提供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许可决定书；注：医疗机构整体迁建提交以上8项全部材料，增设分院区的只提交分院区上述材料，并接受现场审查；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门牌号的仅提交材料1、2项、相关说明及佐证材料。 

	43
	医疗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法人证书复印件。

	44
	医疗机构变更主要负责人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主要负责人任职文件复印件。

	45
	医疗机构变更诊疗科目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变更医学影像科放射诊疗科目的，需提供《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拟增设诊疗科目人员名录；
4.拟增设诊疗科目相应的医疗设备名录和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5.拟增设诊疗科目医疗用房平面图；
6.拟增设诊疗科目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责、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46
	医疗机构变更床位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申请变更床位的原因和理由；
4.公立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符合当地卫生资源规划同意变更床位的书面意见；社会办医疗机构不需提供； 
5.床位变更后的医疗机构床位数、专业技术人员、设备、医疗用房对应关系表。

	47
	医疗机构注销
	1.《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申请注销登记的原因和理由。政府（行业）举办的医疗机构提交当地政府或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关于撤销医疗机构设置或合并的文件；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签发的关于注销该医疗机构的文件（个体诊所除外）。

	48
	医疗机构校验
	1.《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4.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5.开展放射诊疗业务的，还需提供《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放射诊疗许可证》和《医疗机构许可证》为同一机关发证的、或实行两证同期校验的可不提供）；
6.校验期内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监督）部门处理及整改情况登记表；
7.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审批、备案及工作开展情况；
8.本校验期内医疗机构执业情况总结。

	49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遗失或损毁补办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补办申请表》

	50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执业登记
	1.《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书或者租赁合同；
3.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4.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具体内容现场核查）；
5.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6.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7.基础医疗设备和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及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
8.放射诊疗设备和核医学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许可决定书；                                                           9.法人证书复印件。

	51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变更名称）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如：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应提供所在地编制管理部门或上级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批准文件；社会举办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上级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批准文件或者变更名称后的法人证书复印件）。

	52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变更执业地址）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书或者租赁合同； 
4.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5.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6.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7.基本医疗设备和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及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8.有放射诊疗设备和核医学项目的，提供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许可决定书；
注：医疗机构整体迁建提交以上8项全部材料，增设分院区的只提交分院区上述材料，并接受现场审查；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门牌号的仅提交材料1、2项、相关说明及佐证材料。 

	53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变更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法人证书复印件，变更主要负责人提交任职文件复印件。

	54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变更诊疗科目）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拟增设诊疗科目人员名录；
4.拟增设诊疗科目相应的医疗设备名录和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5.拟增设诊疗科目医疗用房平面图；
6.拟增设诊疗科目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责、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55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变更床位）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申请变更床位的原因和理由；
4.公立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符合当地卫生资源规划同意变更床位的书面意见（登记和规划部门为同级行政机关的不需提供）；民营医疗机构不需提供； 
5.床位变更后的医疗机构床位数、专业技术人员、设备、医疗用房对应关系表。

	56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注销）
	1.《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
2.申请注销的原因和理由。政府（行业）举办的医疗机构提交当地政府或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关于撤销医疗机构设置或合并的文件；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签发的关于注销该医疗机构的文件；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57
	医疗机构校验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1.《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4.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5.开展放射诊疗业务的，还需提供《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放射诊疗许可证》和《医疗机构许可证》为同一机关发证的、或实行两证同期校验的可不提供）；
6.校验期内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监督）部门处理及整改情况登记表；
7.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审批、备案及工作开展情况；
8.本校验期内医疗机构执业情况总结。

	58
	医疗机构静脉用药集中调配
中心（室）执业审核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1.《河南省医疗机构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室）验收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调配中心工作人员名录；
4.本机构自查报告（包括人员资质、各类人员结构比例、建设规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周围环境、基础设施、集中调配工作量等情况说明）；
5.医疗机构建筑布局平面图、调配中心（室）建筑设计图（复印件）；
6.各类规章制度目录：包括岗位职责、洁净区管理制度、各工序标准操作规程、卫生管理制度与清洁消毒程序、洁净区废物处理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具体内容现场检查）。

	59
	护士执业注册
（首次注册）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护士执业培训考核合格证（逾期注册的提供）；
3.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临床实习鉴定册原件；
4.小2寸彩色照片3张（逾期注册的提供4张）。

	60
	护士执业注册
（延续注册）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61
	护士执业注册
（重新注册）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护士执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提供）；
3.护士执业注册申请人学历证书；
4.小2寸彩色照片2张（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提供3张）。

	62
	护士执业注册
（注销）
	1.《护士注销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注销注册原因佐证材料。

	63
	护士执业注册
（变更执业地点）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64
	护士执业注册
（军队变入地方）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一式2份；
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65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2.供水单位生产经营场地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二次供水不提供）；
3.供水单位地址、方位示意图；
4.场所平面布局图和生产工艺流程图（二次供水不提供）；
5.3个月内出厂水、管网末梢水合格监测报告（二次供水提交末梢水监测报告）；
6.主要的生产设备仪器清单；
7.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或检验报告复印件；
8..检验人员名单和主要检验设备清单（二次供水不提供）；
9.卫生管理制度目录和突发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66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变更名称）
	1.《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变更申请表》；
2.《卫生许可证》原件。

	67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延续）
	1.《卫生许可证延续申请书》；
2.《卫生许可证》原件；
3.饮用水供水单位水合格监测报告。

	68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1.《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变更申请表》；
2.《卫生许可证》原件；
3.非法人组织需提供居民身份证。

	69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
遗失或损毁补办
	《卫生许可证补办申请表》


联系电话：3568433
联系地址：焦作市解放区（县）王褚街道人民路889号焦作市政务服务大厅（西厅）一楼社会事务综合受理室（窗口）

